
关于印发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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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在认真总结《餐饮业食品索证管理规定》（卫监督发〔2007〕274 号）实施

情况的基础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

理规定》。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一一年四月十八日 

 

 

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含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

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行为，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保障公众饮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当遵守

本规定。 

  第三条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食品添加剂及

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采购记录行为进行监督。 

  第四条 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采用先进的索证索票方式。支持和鼓励餐饮行

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引导餐饮服务提供者依法规范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

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行为。 

  第五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并落实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

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制度，保障食品安全。 

  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采购没有相关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等证明材料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 

  第六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指定经培训合格的专（兼）职人员负责食品、

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 

  专（兼）职人员应当掌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法律知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基

本知识以及食品感官鉴别常识。 

  第七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采购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应当到证

照齐全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或批发市场采购，并应当索取、留存有供货方盖章（或

签字）的购物凭证。购物凭证应当包括供货方名称、产品名称、产品数量、送货

或购买日期等内容。 

  长期定点采购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与供应商签订包括保证食品安全内容

的采购供应合同。 

  第八条 从生产加工单位或生产基地直接采购时，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加

盖有供货方公章的许可证、营业执照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留存盖有供货

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第九条 从流通经营单位（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等）批量或长期采购

时，应当查验并留存加盖有公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等复印件；留存盖

有供货方公章（或签字）的每笔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第十条 从流通经营单位（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等）少量或临时采购

时，应当确认其是否有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留存盖有供货方公章（或签

字）的每笔购物凭证或每笔送货单。 

  第十一条 从农贸市场采购的，应当索取并留存市场管理部门或经营户出具

的加盖公章（或签字）的购物凭证；从个体工商户采购的，应当查验并留存供应

者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或复印件、购物凭证和每笔供应清单。 

  第十二条 从食品流通经营单位（商场、超市、批发零售市场等）和农贸市

场采购畜禽肉类的，应当查验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原件；从屠宰企业直接采购

的，应当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动物产

品检疫合格证明原件。 

  第十三条 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可以由餐饮服务企业总部统一查验、

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建



立采购记录；各门店应当建立并留存日常采购记录；门店自行采购的产品，应当

严格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制度。 

  第十四条 采购乳制品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

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第十五条 批量采购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应当索取口岸进口食品法定

检验机构出具的与所购食品、食品添加剂相同批次的食品检验合格证明的复印

件。 

  第十六条 采购集中消毒企业供应的餐饮具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集中

消毒企业盖章（或签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的批次出厂检验报告（或复印

件）。 

  第十七条 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入库前，餐饮服务提供者

应当查验所购产品外包装、包装标识是否符合规定，与购物凭证是否相符，并建

立采购记录。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建立电子记录。 

  采购记录应当如实记录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供应

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 

  从固定供应基地或供应商采购的，应当留存每笔供应清单，前款信息齐全的，

可不再重新登记记录。 

  第十八条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产品类别或供应商、进货时间顺序整理、

妥善保管索取的相关证照、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和进货记录，不得涂改、伪造，其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第十九条 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提供者索证索

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违反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制度

的，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第（二）、（五）款

进行查处。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结合本地情况制

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